
编审决算财政部发出《关于编制一九八七年

国营对外承包企业财务决算的通知》

本刊讯：为了搞好1987年对外承包企业财务决算的编审工作，最近，财 政 部以（87）财外字第870号文件，

发出《 关于编制1987年国营对外承包企业财务决算的通知》.通知内容如下：

1、企业编报的财务决算（包括分公司）应全面反映企业的各项财务收支。决算中不仅要反映对外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技术服务业务，而且还应反映企业在国外开办的合营企业、独资企业以及在国内从事的其他各项经济

业务。企业中标的经援项目应视同对外承包劳务业务汇总到企业的年度财务决算中。
2、做好国外项目决算的调整工作。企业应将国外机构报回的项目决算按照国内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费用标

准进行调整（特别是折旧的提取），不得未经调整就汇进企业的年度财务决算。
3、企业应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正 确 计 算 年度工程成本、利润和外汇收支。不属于成本开支范围的各项费

用，一律不得挤入成本；已办理结算的工程项目，应及时反映项目的盈亏情况，企业的外汇收支不仅要反映自由

外汇，还应反映不可兑换的外汇，以及延期付款的外汇。

4、做好年终结帐工作。凡属本年发生的各项财务收支（包括国内、国外）都必须全部入帐，欠交的各种税金和外

汇额度应及时足额解交入库，决算批复数与决算上报数有出入的要及时进行帐务调整，各种往来款项应进行年终

清理，固定资产和库存物资应进行年终盘点，做到不错不漏，帐帐相符，帐表相符，帐物相符。
5、企业编报的财务决算应将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的各项收支严格区分开来，在国内实现的利润和外汇收入应

单 独反映。

6、企业在报送财务决算时，应附详细的财务情况说明书。除说明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说明事项外，还应重点

说明利润构成（已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不可兑换的当地货币利润、延期付款利润等）利润分配和坏帐准备、保留

金、专用基金的提取及使用情况。五年免交税利到期的企业，还应说明税金的上交情况，并将已缴库的所得税缴

款书（收据联）复制 1 份，随决算一起报送.
7、1987年财务决算的编制，均以美元和人民币反映，美元和人民币的折算率定为 1 ∶ 3.73.年终帐面各国货

币兑换美元，按国家外汇管理局1987年提供的最后一期“各种货币对美元内部统一折算率表”折算。
8、企业在编制财务决算的同时，应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外汇检查的通知 精 神 和开展 “双增双节”运动的要

求，对一年来在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总结，包括：在执行国家外汇管理法规方面有无违纪问题及这些问题

的处理情况；在“双增双节”运动中采取了什么措施，有无成效等。并附专题报告随决算上报。
9、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中央主管部门应对汇总的企业财务决算提出审核意见后，一式两份于

1988年 4 月底以前报送财政部。各企业的年度财务决算，在报送主管部门及地方财政厅（局）的同时，应抄送经

贸部、当地开户银行和税务部门各一份。

10、1987年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格式由我部另行布置。

书讯

《 基本建设审计》 即将出版

由王文彬和项斯培 编 著的《基本建设审计》 一

书，即将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社 出 版。全书共分五

编：（一）概论；（二）建设单位审计；（三）施工

企业审计；（四）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承发包工作的

审计；（五）审计结论。全书约20万字，估价1.70元，

预计1988年 1 月出版。可向各地新华书店征订，也可

以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邮购。该社地址：四川成都

市光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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